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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落实《物权法》，年初，国家明确要建立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有效保护不动产权利人的合法财产权，保障

不动产交易安全。作为一项国家基础性制度建设，意义重大。该文针对目前不动产登记的状况，对不动产统一登

记制度的难点及统一登记机构进行了探讨，以期为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建设提供有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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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尽管２００７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

法》早就明确“国家对不动产实行统一登记制度”，但

这一规定几年来一致没有得到很好落实，致使不动

产登记信息混乱，不动产交易缺少安全保障。２０１３

年年初，国家明确要建立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２０１４

年６月前出台《不动产统一登记条例》。

为了更好地理解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现就聊

城市不动产登记的现状及建立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

的难点、统一登记机构等问题进行简要分析探讨，以

期为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建设提供有益借鉴。

１　不动产登记涉及的部门

从现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看，不动产登记主

要由不动产所在地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相关不动

产管理部门负责。涉及的部门主要有：

（１）土地管理部门。土地管理法规定，农民集体

所有的土地，由县级人民政府登记造册，核发证书，

确认所有权。单位和个人依法使用的国有土地，由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登记造册，核发证书，确认使用

权。我国土地登记规则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土地管理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土地登记工

作。我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规定，依法改变土地

所有权、使用权的，因依法转让地上建筑物、构筑物

等附着物导致土地所有权转移的，必须向土地所在

地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土地

变更登记申请，由原土地登记机关依法进行土地所

有权、使用权变更登记。我国担保法规定，以无地上

定着物的土地使用权抵押的，抵押登记部门为核发

土地使用权证书的土地管理部门［１］。（２）房产管理

部门。我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规定，在依法取得的

房地产开发用地上建成房屋的，应当凭土地使用权

证书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地产管理部门申请

登记。房地产转让或者变更时，应当向县级以上地

方人民政府房地产管理部门申请房产变更登记，并

凭变更后的房屋所有权证书向同级人民政府土地管

理部门申请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１］。

（３）农业主管部门。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向承包方颁发土地承包

经营权证，并登记造册，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１］。

（４）林业主管部门。我国森林法规定，国家所有

和集体所有的森林、林木、林地，个人所有的林木和

使用的林地，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登记造册，发

放证书，确认所有权或者使用权。我国担保法规定，

以林木抵押的，抵押登记部门为县级以上林木主管

部门［１］。

（５）地质矿产主管部门。我国矿产资源开采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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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管理办法规定，开采下列矿产资源，由国务院地质

矿产主管部门审批登记，颁发采矿许可证：（一）国家

规划矿区和对国民经济具有重要价值的矿区内的矿

产资源；（二）领海及中国管辖的其他海域的矿产资

源；（三）外商投资开采的矿产资源；（四）本办法附录

所列的矿产资源。开采石油、天然气矿产的，经国务

院指定的机关审查同意后，由国务院地质矿产主管

部门登记，颁发采矿许可证［１］。

２　建立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的难点

（１）推行不动产统一登记要统一相关法律规定，

操作起来有一定难度［２］。由于涉及目前的物权法、

土地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草原法、森林法等十多

部法律法规，这就需要大规模重新修订相关法律法

规，统一协调安排。

（２）更关键的是这一制度涉及多个部门，不仅房

屋与土地在不同部门登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在土地管理部门登记，而房屋则在房产管理部门登

记；耕地、草原、林地、海域使用权等同样也分散在不

同部门［２］。另外，有的部门是垂直管理，有的是地方

管理，比较复杂，涉及行政体制改革、机构改革、职能

转变等方面。这就又牵涉到诸多的利益分割和相关

推行调整。

（３）一旦推行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后，多个户口

或多套房产就很难隐藏，这也是制度制订和推行的

一个阻力［２］。对于普通的购房者和业主而言，统一

登记制度对于交易保障、财产保障都有诸多益处，但

也会影响到房产税征收、交易限制等问题。而反观

目前房地产市场的一些乱象，这样一种类似普查、户

口制度的推行，对于各个问题的“根治”还处于理想

阶段，如何有效推动每一个人去进行登记，保障弱势

群体的利益，才是最大的难点。

３　统一不动产登记制度

统一不动产登记制度的话题由来已久，理论界

与实务界都认为应当统一。可是，如何统一、统一到

哪一个机构，则聚讼纷纭，长期无法形成共识。对房

屋、土地等不动产行政管理机关来说，如果自己原先

负责的登记职责被整合到其他单位去了，势必对今

后本部门行政管理职能的发挥造成影响。于是，大

家都强调自己的重要性，要求将不动产登记职责都

整合到自己的部门，或主张自己的独特性，要求维持

现状，以待将来。不动产登记机构如何统一的争论

中，焦点问题就是房屋与土地的登记机构应如何统

一。土地管理部门认为，土地是财富之母，土地最重

要。无论房屋还是林木、草原都不能脱离土地，将不

动产登记整合到土地部门，可以做到对不动产登记

的全覆盖。然而，在房屋管理部门看来，我国实行的

是土地的公有制，土地不能私有。民事主体对土地

只是享有使用权，但对房屋享有的却是更为重要的

所有权。建设用地使用权和宅基地使用权都只是用

益物权，有存续期限。所有权是最基本、最重要的物

权，是永久存在的。所以，不动产统一登记应当以房

屋登记为核心，整合到房屋管理部门，这一看法也不

无道理。

笔者认为，不动产的核心是土地物权，非直接针

对土地的不动产物权也必然是以土地物权（主要指

土地使用权）为基础［３］。我国当前国土资源部门从

上到下分别是国土资源部、国土资源厅、市县国土资

源局，此外，绝大部分县市在乡镇都设有基层国土资

源管理所。上下机构健全，并且该系统的登记可以

覆盖到中国城乡全部国土范围；矿产资源及海洋管

理等都隶属国土资源系统；有的省市已实现了房屋

和土地管理机构的统一，为不动产统一登记奠定了

良好基础。整合房屋、土地、耕地、林地、草原、矿产、

海域的登记职责，将其统一到国土资源系统部门，相

对简便易行，由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变动不大，易于

具体操作实施。

４　结语

实现不动产统一登记管理制度，防止多头登记、

重复登记 ，保障不动产的交易安全，有效保护不动

产权利人的合法财产权；同时，有利于加强房地产宏

观调控，更好地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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